
电梯检验业务办事指南

一、申请检验资料
   （一）监督检验申请资料
     A. 安装监督检验
     1. 施工前申报安装监督检验的资料
（1）《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告知单》 ，每台电梯一份；
（2）《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申请表》一式三份；

（3）公民法定第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加个人签字（设备的使用单位是个人的提供）；
（4）电梯制造资料：

     [注]电梯制造单位提供了以下用中文描述的出厂随机文件。下述文件如为复印件则必须经电梯整机制造单位加盖公章或者检验合格章；对于进口电梯，则应当加盖国内代理商的公章。
      1）制造单位的《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其范围应能够覆盖所提供电梯的规格型号（试生产样机除外）；
      2）电梯整机型式试验证书，每种型号一份，其内容能够覆盖所提供的电梯（试生产样机除外）；
      3）配置说明，每台电梯一份；对于国债资金支持的更新电梯，更新零部件的配置说明，应列明层门与轿厢的地坎、轿厢护脚板、层门与轿门面板、轿厢壁、反绳轮的材料牌号以及对应的标准号，层门与轿门面板、轿厢壁的单一材质公称厚度和允许误差，配置安全钳导轨的型号以及对应的标准号；
      4）各种类型电梯对应的安全保护装置和主要部件的型式试验证书，每种型号一份；限速器、渐进式安全钳、破裂阀（如果有）的调试证书，每台电梯一份；安全保护装置和主要部件的型号、编号或批次号需与实物一致。不同电梯品种要求提交的资料不同:
      ①乘客与载货电梯：绳头组合、层门、玻璃轿门、前置轿门（适用于斜行电梯）、玻璃轿壁、限速切断阀（适用于液压驱动电梯）、门锁装置、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如果有）、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如果有）、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防止轿厢意外移动装置、驱动主机、控制柜等安全保护装置和主要部件的型式试验合格证，以及限速器、渐进式安全钳、破裂阀（如果有）的调试证书；
      ②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如果有）、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如果有）、梯级、踏板、梳齿支撑板、楼层板、梯级链、踏板链、驱动主机、滚轮、控制柜等主要部件的型式试验合格证；
      ③杂物电梯：绳头组合、门锁装置、限速器(如果有)、安全钳(如果有)、缓冲器(如果有)、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如果有)、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如果有）、限速切断阀（适用于液压驱动电梯）、驱动主机、控制柜等安全保护装置和主要部件的型式试验合格证，以及限速器(如果有)、渐进式安全钳(如果有)、破裂阀(如果有)的调试证书；

     5）机房或者机器设备间及井道布置图等设计文件（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提供驱动或者转向站及总体布置图），每台电梯一份，履行申报单位对设计文件确认、签字、盖章的程序；
     6）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提供电气原理图，杂物电梯提供电气原理图或者液压系统原理图，液压电梯提供液压系统原理图；
     7）其他必要的资料，例如：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的玻璃护壁板的钢化玻璃证明；扶手带破断强度试验报告(适用于公共交通型)；杂物电梯的轿厢、对重(平衡重)之下确有人能够到达的空间，或者采用一根钢丝绳(链条)悬挂的情况下的防护说明；是否允许人员进入杂物电梯机房、井道、底坑和轿顶的说明；
     8）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包括安装、使用、日常维护保养（含制动器维护保养内容，如拆解、清洁、润滑、更换等），应急救援说明、包覆带或包覆钢丝绳免费更换声明、非金属材质非线性蓄能型缓冲器免费更换声明、非金属材质对重块（平衡块）免费更换声明、非金属材质反绳轮免费更换声明、未配置人为通过操作权限设置限制电梯正常运行时间或者次数的技术障碍类功能的声明、国债资金支持更新电梯的悬挂装置寿命声明。
（5）安装资料：

[注]下述资料如为复印件则必须经施工单位加盖公章，其中，委托证明文件必须加盖电梯整机制造单位公章。

      1）安装单位的《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 ，许可证范围应能够覆盖所施工电梯的相应参数；

      2）安装告知证明材料；

3）电梯相关建筑接口符合性声明，表明用于安装该电梯的机器空间、井道、层站以及通道、井道下方人员可以到达的空间等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土建交接，并且满足相关要求；或表明用于安装该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的驱动站、转向站、分离机房、出入口畅通区域等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土建交接，并且满足相关要求；
4）若安装单位为非电梯整机制造单位或其在海南设立的非独立法人分支机构时，则须提供电梯整机制造单位委托施工的证明文件。

     2. 施工后申报安装监督检验的资料
（1）施工过程记录（每台电梯一份，盖施工单位公章）；
（2）由整机制造单位出具或者盖章确认的自检报告（每台电梯一份，进口电梯须加盖国内代理商公章）。
（3）变更设计证明文件（适用于发生设计变更时），有由使用单位提出、经整机制造单位同意的见证；
（4）整机质量证明文件（加盖制造单位公章或检验专用章）；
（5）外省电梯施工单位在本省安装的电梯，应提供电梯整机制造单位委托本地有资质的电梯维保单位并经使用单位认可的三方维保服务协议；或者电梯整机制造单位维保授权委托书，以及被授权的本地有资质的维保单位和使用单位签订的维保服务协议。 

B. 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
     1. 施工前申报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资料
（1）《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告知单》 ，每台电梯一份；
（2）《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申请表》一式三份；

（3） 公民法定第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加个人签字（设备的使用单位是个人的提供）；
（4） 改造或者修理单位的《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 ；
（5） 改造或者重大修理方案，如果拟加装自动救援操作装置、能量回馈节能装置或者IC卡系统等，并且属于重大修理时，还应当提供其加装方案（含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

（6） 加装或者更换的安全保护装置或者主要部件产品合格证、型式试验合格证书，以及限速器、渐进式安全钳、破裂阀的调试证书（如发生更换）及其制造单位提供的调整图表（如发生更换）；
（7） 若施工单位为非电梯整机制造单位或其在海南设立的非独立法人分支机构时，则须提供电梯整机制造单位委托施工的证明文件。     

[注]上述文件如为复印件则必须经施工单位加盖公章或者检验合格章。

2. 施工后申报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资料
（1）施工过程记录（每台电梯一份，盖施工单位公章）；
（2）自检报告（每台电梯一份，盖施工单位公章）；
（3）日常维护保养服务协议（复印件，盖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公章）；
（4）维保单位的《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复印件，盖维保单位公章）；
（5）改造、重大修理质量证明文件（盖施工单位公章）；
（6）外省电梯施工单位在本省从事电梯改造、重大修理作业的，应提供本地有资质的电梯维保单位并经使用单位认可的三方维保服务协议；或电梯施工单位维保授权委托书，以及被授权的本地有资质的维保单位和使用单位签订的维护保养服务协议。

（二）定期检验申请资料
1.《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申请表》一式一份。
2.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复印件，每台电梯一份，盖使用单位公章）。

3.公民法定第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加个人签字（设备的使用单位是个人的提供）。
4. 维保单位的《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复印件，盖维保单位公章）。
5. 维保单位自检报告（每台电梯一份，盖维保单位公章）。
6. 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盖使用单位公章）。
7. 使用单位与维修保养单位的日常维护保养服务协议（盖使用单位与维保单位公章）。
（三）委托检验申请资料
1. 委托检验申请文件（盖使用单位公章）。
2.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复印件，盖使用单位及整机制造单位公章）。
3. 最近一次检验报告（如果有）。
4. 对于以下电梯，其监督检验与定期检验需提供的资料参照本指南中申报监督检验与定期检验的要求执行：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范围以外（特指军事装备、核设施、航空航天器、铁路机车、海上设施和船舶、矿山井下）使用的电梯；

（2）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

（四）复检申请资料：
1.当次《特种设备检验意见通知书》复印件。

2.当次整改见证材料。
3.《电梯复检通知单》（检验科室出具）。

  [注]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电梯，整改期限少于3个月的申报复检；整改期限超过3个月的，应重新申报定期检验。

二、 申请受理与缴费
1. 准备好相关资料，到本所业务受理窗口进行资料审查和预受理。其中申报监督检验的设备在办理使用告知和接收手续后（无须办理接收市县除外），5个工作日内填写《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申请表》，携带资料到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特种设备检验所一楼业务受理大厅报检。
2. 缴费时限：申报单位携带资料到业务受理厅报检后，凭《特种设备报检缴费通知书》缴纳有关检验费用，凭发票提交报检资料后视为正式受理，我所在10个工作日内做出相应检验安排。  
三、其他
◆网址：

报检办事指南及相关报检表格可登陆“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https://amr.hainan.gov.cn/HAIT/”下载使用。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  8:00-12:00  14:30-17:30（法定节假日不对外办公）
◆办公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8号
◆联系方式：
机电类业务电话：0898-36688295   
承压类业务电话：0898-36688298 

报告查询：0898-36696619          
（洋浦业务受理点）业务电话 ：0898-28823700 

地址：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新浦大厦701房
（琼海业务受理点）业务电话：0898- 62926020 

地址：琼海市嘉积镇市政府大楼北侧市场监督管理局1楼
（东方业务受理点）业务电话：13976522375
地址：东方市永安东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3楼302室

